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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热锅炉及其操作

在操作及使用电热锅炉前，电热锅炉的拥有人必须注意下列事
项：

�	 该锅炉已向劳工处锅炉及压力容器科登记；
�	 该锅炉已定期检查，确保可安全操作；
�	 该锅炉使用前必须俱备有效的「效能良好证明书」；及
�	 操作中的锅炉，必须由合格人员在场直接监管。

登记及检验

拥有人必须在使用锅炉前不少于三十日，向劳工处锅炉及压力容器科登
记锅炉，以及取得登记号码。

锅炉使用前必须由委任检验师进行检验锅炉本身及其配件，和把安全阀
加上铅封，并获签发「效能良好证明书」才可合法使用。

锅炉及其辅助设备必须妥善保养，拥有人应确保该锅炉每十四个月须由
委任检验师再次检验及重新签发「效能良好证明书」。

未备有有效的「效能良好证明书」而使用锅炉属违例的，拥有人可被罚
款最高港币五万元。

合格人員

操作中的锅炉会产生高压蒸汽，如果管理不当或缺乏维修，可引起严重
意外，导致生命及财物的损失。《锅炉及压力容器条例》第49(7)条规
定，锅炉只可在持有劳工处锅炉及压力容器科发出的合格证书(该证书
证明持有人有足够能力操作有关级别或类型的锅炉)的合格人员直接监
管下操作。

如违反上述的规定，有关锅炉的拥有人可被检控及罚款最高港币三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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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热锅炉及其主要配件

电热锅炉是利用电流经过发热线产生热力，将水加热至沸腾，产生高温
高压蒸汽。这种锅炉分为自动控制及手动控制两类，它们的基本构造相
同，若干配件亦类似，如安全阀，压力表，水位计，阀门，压力掣，低
水位警报等。
自动控制电热锅炉由自动控制系统保持锅炉内有适当水位和蒸汽压力，
而手动电热锅炉由合格人员监控锅炉内水位的高度和蒸汽压力大小。

自动电热锅炉

手动电热锅炉

1.	 蒸汽压力表

2.	 安全阀

3.	 停汽阀

4.	 水位计

5.	 供水阀

6.	 排水阀

7.	 空气阀

8.	 发热线

9.	 检查盖及孔

10.	蒸汽压力掣

11.	自动水位控制

1.	 蒸汽压力表

2.	 安全阀

3.	 停汽阀

4.	 水位计

5.	 供水阀

6.	 排水阀

7.	 空气阀

8.	 发热线

9.	 检查盖及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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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热锅炉的操作

操作程序	

合格人员在常温下启动电热锅炉时，应遵照下列程序：

1.	 熟识锅炉制造商及其辅助设备制造商的操作指示；

2.	 查阅锅炉「效能良好证明书」，确保证明书仍然有效，该锅炉的最
高可使用压力已在压力表上用红线标记；

3.	 关闭排水阀；

4.	 开启水位计的水位及汽位旋塞和关闭水位计泄水旋塞；

5.	 清洗及检查供水系统的水隔；

6.	 关闭蒸汽停汽阀和开启空气阀；

7.	 开启电源，自动控制电热锅炉的控制系统加水到炉内至水位计一半
高度，而手动电热锅炉则由合格人员控制炉内水位；

8.	 开启发热线的慢掣，把炉内的水加热，渐渐产生蒸汽；

9.	 当有蒸汽由空气阀排出时，关闭空气阀，改用快掣，蒸汽压力便会
逐渐提高到所需的度数；

10.	检查水位计，安全阀及各自动控制器，确保它们是处于正常有效状
态；

11.	慢慢开启蒸汽停汽阀供应蒸汽，并排出蒸汽喉内的冷凝水，以免发
生水锤作用。

3



试验水位计

在正常操作情况下，汽位旋塞A及水位旋塞B是开启的，泄水旋塞C是关
闭的。试验水位计程序如下：

1.	 开启旋塞C，如果有蒸汽及水畅顺地由旋塞C喷出，即表示旋塞C畅
通。

2.	 关闭旋塞A，开启旋塞B及C，如果水畅顺地由旋塞C喷出，即表示
旋塞B畅通。

3.	 关闭旋塞B，开启旋塞A及C，如果蒸汽畅顺地由旋塞C喷出，即表
示旋塞A畅通。

若所有的旋塞都畅通无阻，即表示水位计是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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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垢

未经处理的水含有各种溶解了的盐分，其中有些盐分会形成硬水垢。一
般而言，硬水垢的形成是由于高温，压力及炉水内的盐分而产生，黏附
在锅炉内壁及发热元件上形成硬水垢。

水垢是不良的导热体，日久积聚，会不断加厚，不但会降低传热效能，
减低锅炉的效率，并会导致发热线过热，情况严重的可引致发热线过热
而烧毁。

水垢还可以阻塞直径细小的喉管和阀门通道，例如阻塞了水位计的水位
或汽位旋塞，造成「假水」现象，因未能有效监控炉内水位，而引起危
险。

合格人员应定期关闭锅炉以清理水垢。相隔的时间应依照锅炉制造商的
建议或每操作六个月清理一次。

要减少水垢的形成，可于锅炉的输入水中加添化学品，把硬水垢的盐分
转化为不会黏附在锅炉的渣滓，并于排水阀排走。由于这些添加的化学
品大都具腐蚀性或有毒性，因此，合格人员在处理化学品时必须非常小
心，并须严格遵从化学品制造商的指示，以及必须遵守《工厂及工业经
营（危险物质）规例》下有关在工业经营使用和处理化学品的安全规
定。合格人员应根据锅炉制造商的指示，使用适当种类的化学品。

减少或清除水垢的方法

每天开启锅炉底部的排水阀，排出积聚在炉底的泥泞及沉淀物质。如果
可行，在停止使用锅炉时，放清所有使用已久的炉水，重新注入清洁的
炉水。更重要的是要每半年由有经验的人员清除锅炉积聚的水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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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电热锅炉的电力安全事项

任何人士如不慎接触到漏电或「短路」的锅炉时，可会触电，而引致严
重的伤亡后果。	尤其是在潮湿环境下，触摸到漏电的电热锅炉或绝缘失
效的电器设备，更容易会触电。	因此，锅炉的电路绝缘体必须经常保持
良好状态。注意电路绝缘体的磨损，破裂及损毁程度。	如有需要应进行
「电路绝缘试验」，尤其要确保电动机有良好的绝缘。每部电热锅炉的
水线(接地导体)	一定要妥善接驳。

锅炉发生火警的处理

当锅炉发生火警时，可分三个步骤处理

1.	 启动火警钟或大声呼叫，通知厂内所有工友发生火警；

2.	 关掉电热锅炉的主要电源；及

3.	 查看起火原因，如是电器着火，应使用可扑灭电火的灭火筒来扑灭
火警。

如未能有效扑灭火警，应立即召援消防处，继而切断炉房电源供应，及
关闭炉房的门窗，以减少帮助燃烧的空气供应。

灭火的方法

如遇上电器造成的火警或在电器用具附近发生火警，应使用非导电体的
灭火媒介，否则救火者亦可能会有触电的危险。二氧化碳灭火筒或干粉
灭火筒都是适合扑灭电器造成的火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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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方及工人须留意事项

�	 未持有合格证书的员工不可操作任何锅炉。

�	 持有有效合格证书的员工只允许操作合格证书上订明可操作的锅炉
类型。

�	 员工不得随便移去安全阀上的铅封，或意图调校安全阀以增加锅炉
内的蒸汽压力。此举可能引致锅炉压力过高及发生爆炸，导致人命
的伤亡。

�	 如锅炉或它的辅助设备发生意外，引致生命危险或财物损失时，必
须立即停止使用该锅炉，锅炉的拥有人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将意外事
件向锅炉及压力容器科呈报。否则，可被检控及罚款最高港币一万
元。

查询

如你想查询有关投考合格管炉员证书，锅炉登记手续，以及安全使用锅
炉等，可与劳工处锅炉及压力容器科联络：

电话	:	3107	3458

传真	:	2517	6853

电邮	:	enquiry@labour.gov.hk

亦可在互联网上阅览劳工处各项服务及主要劳工法例的资料，网址	
http://www.labour.gov.hk。

如查询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的服务详情，请致电2739	0000。

投诉

如有任何关于不安全工作地点及工序的投诉，请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
热线	2542	2172。所有投诉均会绝对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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